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与预案差异对比表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城”或“上市公司”）于 2015

年 12月 12日全文披露了《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预案”）及相关文件，并于

2016年 1月 29 日签署了《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重组草案”）

及相关文件，截至本差异说明出具日，本次重组的重组方案未发生重大变化。  

一、重组草案与重组预案的差异说明  

根据重组报告书的章节顺序，现就重组报告书与重组预案内容的差异情况

说明如下： 

重组报告书主要章节 主要差异情况 

重大事项提示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

交易，但不构成借壳上市 

根据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报告更新披

露了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及借壳上

市的情况  

三、本次重组支付方式、募集配套资金

安排 

根据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报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盈利补

偿协议，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的发行股

份数量、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四、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估值作价情况  更新披露了标的资产的估值情况  

五、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审计结果更新披露了（二）本

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中

标的公司近两年一期营业收入及利润

情况 

2、补充披露了（四）本次交易对同业



竞争的影响中注销嘉兴宜租车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的进展情况 

3、更新披露了（五）交易对股权结构

的影响 

七、本次交易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

和审批程序  

1、补充披露了易乘投资股东会和宜租

车联网股东会对交易价格的批复情况  

2、更新披露了（二）尚需履行的决策

过程  

十、本次重组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

安排  

根据最终发行股份数，更新披露了（四）

并购重组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填补回

报安排中的 1、本次重组不会摊薄当期

每股收益 

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可能被暂停、中止、取消

的风险 

更新披露了审计、评估工作的完成情况 

二、审批风险 更新披露了交易进展情况 

三、标的资产评估值增值较大的风险 更新披露了评估结果 

四、标的资产盈利波动风险 更新披露了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五、深圳云创运营风险 更新披露深圳云创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六、商誉减值的风险 更新披露经审计的商誉数据 

七、盈利预测不能实现的风险 更新披露盈利预测数据 

八、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 补充披露盈利补偿协议中的承诺数据 

十五、财务风险 补充披露上市公司备考审计报告中的

财务数据和财务分析，补充披露了相应

的财务风险 

十六、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风险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应收账

款余额以及相应的风险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四、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根据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报告和交易

定价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的交易金额、

发行数量、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八、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更新披露了（二）本次交易对上市

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2、更新披露了

（三）本次交易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第二节 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二、公司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公司补充提供的尽调资料更新披

露了商业城的历史沿革 

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易对方概况 补充披露易乘投资 2015年财务数据 

根据最近的变动情况更新披露了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交易对方的对外投资

情况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交易对方

概况 

根据补充的尽调资料更新披露了资慧

投资的历史财务数据, 根据预案公告

后的工商变更情况更新披露了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之交易对方的对外投

资情况 

第四节 标的资产情况   

一、宜租车联网概况  根据更新的工商资料更新披露了宜租

车联网的工商信息  

三、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的说明 补充披露了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的说

明 

五、下属公司情况 补充披露了长城商务、东方泰恒、青岛

长盈、哈尔滨盈华、天津势腾、海南长

盈、成都长盈、宁波盈华、吉林盈华、

内蒙古盈华、山西融安、深圳云创、北

京嵘雅达、宜租二手车等公司的基本信



息和历史沿革 

六、主要资产的权属情况、对外担保及

主要资产负债情况 

更新披露了宜租车联网主要资产和主

要负债情况 

七、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最近

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更新披露了宜租车联网、长城商务、深

圳云创、北京嵘雅达等公司的主要资产

和主要负债情况 

十、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技术人员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人员简介 

2、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兼职情况 

3、补充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作出的承诺 

十三、主营业务的具体情况 1、更新披露拟购买资产主营业务概况 

2、更新披露拟购买资产业务相关的主

要资产 

3、更新披露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

与上市公司一致性的说明 

十四、宜租车联网主要会计政策及相关

会计处理 

补充披露宜租车联网主要会计政策及

相关会计处理 

第五节标的资产的估值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更新披露了标的资产的

资产评估情况，包括资产评估结果 

第六节 发行股份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具体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的

交易价格、发行数量、业绩承诺及补偿

安排 

二、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情况说

明 

1、补充披露了（一）上市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情况； 

2、更新披露了（二）募集配套资金的

用途； 



3、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4、募集配套资金投入规模与现有标的

资产运营规模具备匹配性； 

5、募集配套资金使用符合相关的制度

规定； 

6、本次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评估中的

预测现金流中是否包含配套募集资金

投入带来的效益； 

7、本次募集资金失败的补救措施与可

行性分析 

三、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前后主要财务数

据 

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前后主

要财务数据 

四、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前后股权结构  更新披露了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前后股

权结构  

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主要内容 

补充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相关内容 

二、《盈利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补充披露了《盈利补偿协议》的相关内

容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和合法性分

析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

条规定 

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发行

数量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

三条规定 

更新披露了（二）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

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中的 2、关于同业竞争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

响的讨论  

更新披露了（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

盈利能力的影响、（三）本次交易对上



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五）本

次交易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二、标的资产所在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

的讨论与分析 

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所在行业的上下

游分析、监管法规及政策以及周期性、

区域性和季节性特点等内容 

三、标的资产的财务状况分析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资产负债情况及

财务安全性 

四、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分析 补充披露了 1、标的资产最近两年一期

的合并利润表，2、标的资产的主营业

务收入、成本情况，3、宜租车联网利

润的主要来源分析，4、宜租车联网主

营业务毛利率分析，5、利润表其他项

目分析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未来发展前景、财务相关指标的影

响分析 

补充披露（一）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三）

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六、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业务发

展目标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的业务发展目标 

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标的资产的简要财务报表 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的两年一期的资

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财务

会计信息  

二、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表 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表

（一）资产表、（二）负债表、（三）利

润表、 

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一、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关联交易情况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关联交易涉及的关

联方、关联交易情况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情况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方



及关联交易情况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同业竞争情况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同业竞

争情况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规范关联交易的措

施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后规范关联

交易的措施 

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分析   

一、本次交易可能被暂停、中止、取消

的风险 

更新披露了审计、评估工作的完成情况 

二、审批风险 更新披露了交易进展情况 

三、标的资产评估值增值较大的风险 更新披露了评估结果 

四、标的资产盈利波动风险 更新披露了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五、深圳云创运营风险 更新披露深圳云创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六、商誉减值的风险 更新披露经审计的商誉数据 

七、盈利预测不能实现的风险 更新披露盈利预测数据 

八、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 补充披露《盈利补偿协议》中的承诺数

据 

十五、财务风险 补充披露上市公司备考审计报告中的

财务数据和财务分析，补充披露了相应

的财务风险 

十六、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风险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应收账

款余额以及相应的风险 

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

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 

补充披露了拟购买资产经审计的其他

应收账款中包含部分应收关联方款项

合计金额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重组交易对

方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更新披露了上市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之间

的一起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说明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对公司负债结构



的影响 

七、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主体买卖公司

股票的自查情况 

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主体

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十一、独立董事、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

顾问对本次交易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补充披露了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召

开程序、是否构成关联交易、中介机构

选聘、评估情况、交易价格是否公允等

方面的意见 

补充披露了申万宏源证券对本次交易

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公司

独立性、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等方面发表的相关意见 

补充披露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上市公司资质、本

次交易的协议、信息披露、还需履行程

序的发表相关意见 

第十四节 中介机构及经办人员情况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相关中介的联系

方式等具体情况  

第十五节 本次交易各方的声明  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对方及相关中介机

构的声明  

第十六节 备查文件及备查地点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备查文件的相关

信息  

 

二、重组方案不存在重大调整 

内容  预案  草案是否存在重大调



整  

交易对方 1、资产购买交易对方：易乘投资  

3、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对方：张振新、蔡芳

新、刘浦嶂、李建群、张利群、资慧投资 6

名特定投资者 

无调整 

重组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由以下部分组成：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商业城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易乘投资

持有的宜租车联网 100%股权。  

2、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张振新、蔡芳新、刘浦嶂、李建群、

张利群、资慧投资 6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4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拓展互联

网专车平台业务的新车购置、车联网信息系

统平台建设和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募集

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的 100%。 

上述第 2项将在第 1项交易的基础上实施，

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否或者配套资金是否

足额募集，均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实施。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未被中国证监

会核准或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失败或募集金

额不足，则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债务融资等

方式进行相关安排。 

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完成

后，控股股东变更为易乘投资，持有公司股

份为 112,951,807股，占发行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38.80%，实际控制人变更为

组成部分无调整；在

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

况下，本次交易完成

后，控股股东变更为

易乘投资，持有公司

股份为 109,939,759

股，占发行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8.16%，实际控制人

变更为张振新。张振

新预计持股比例与预

案相比，减少 1.65%，

不构成重大调整。 

在足额募集配套资金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

完成后，控股股东变

更为易乘投资，持有

公 司 股 份 为

109,939,759股，占发

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的 27.94%，易乘投资

的控股股东张振新直

接 持 有 公 司

26,355,421 股，占发



张振新。 

在足额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完

成后，控股股东变更为易乘投资，持有公司

股份为 112,951,807 股，占发行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的 28.49%，易乘投资的控股股东张

振新直接持有公司 26,355,421 股，占发行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6.65%，其一致行动人

张利群持有公司 30,120,481 股，占发行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7.60%，张振新及其一致

行动人易乘投资、张利群合计持股占完成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42.74%，实际控制人变

更为张振新。 

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的 6.70%，其一致行动

人张利群持有公司

30,120,481 股，占发

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的 7.65%，易乘投资、

张振新及其一致行动

人张利群合计持股占

完成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的 42.29%，实际控

制人变更为张振新。

张振新预计持股比例

与预案相比，减少

1.05%，不构成重大调

整。 

标 的 资 产

范 围 及 估

值 

标的资产为易乘投资持有的宜租车联网

100%股权，预估值为 15 亿元。 

根据中发国际出具的

《评估报告》，在基准

日 2015年 9月 30日，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净

资 产 评 估 价 值 为

37,443.29万元，净资

产评估价值较账面价

值增值 2,356.10 万

元，增值率为 6.71%；

经采用收益法得到的

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46,300.00 万元，评

估增值 111,212.82万

元，增值率 316.96%,



与预估值相比，减少

2.47%，不构成重大调

整。 

发行价格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  

按照《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

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经董事会商议和交易各方协商

决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

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即 13.28 元/股，定价基准

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 

上述发行价格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在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如公司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事项，发行价格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

行相应调整。 

2、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按照《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发

行价格选取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3.28 元/股，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 

上述发行价格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在募集

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

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

无调整 



发行价格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

应调整。 

上 市 公 司

及 交 易 对

方 在 重 组

预 案 中 承

诺 在 召 开

本 次 重 组

第 二 次 董

事 会 前 承

诺 事 项 的

完成情况 

无 无调整 

 

重组报告书主要系在重组预案的基础上新增披露了标的资产宜租车联网及

其子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并补充披露了涉及本次交易

的相关细节。  



（本页无正文，为《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与预案差异对比表》之签字盖章页）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29 日 

 

 

 


